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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衛生福利部、教育部。 

貳、案   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對於住院

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已有共識，卻

因未能積極處理工作時間予以限制之問題

，使住院醫師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時程

一再延宕；又該會與教育部忽視實習醫學

生在教學醫院實際「從事工作、領有報酬

」之事實，認定無勞基法及勞工保險條例

之適用，對於實習醫學生之權益及身心安

全，未能提供適當保障，均有違失，爰依

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院為調查「現行醫療制度為避免醫療費用高漲，

以實習醫學生、住院醫師之血汗勞力替代，究其勞動權

益有無保障及相關政府部門是否善盡督導之責」乙案，

經審閱衛生福利部（由原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下同）

102 年 7 月 23 日改制成立，下稱衛福部）、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下稱勞委會）、教育部提供之相關案情資料，

並與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下稱醫勞

盟）及台灣醫學生聯合會（下稱醫學生聯合會）代表進

行座談，以及約詢衛福部林次長奏延（時任衛生署副署

長）、醫事司李司長偉強（時任醫事處處長）、勞委會

勞動條件處劉處長傳名、教育部高教司黃司長雈玲等相

關主管人員，發現衛福部、勞委會及教育部確有下列之

違失： 

一、勞委會及衛福部對於住院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之適

用已有共識，卻因未能積極處理工作時間予以限制之

問題，使住院醫師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時程一再延

宕，顯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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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

「本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

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

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

不適用之」，同法第 84 條之 1 復規定：「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

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

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三十

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定

之限制。」勞委會於 87 年公告不適用勞基法之行

業類別，其中包括醫療保健服務業之受僱醫師，至

於該類別之其他人員已適用勞基法，但按該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其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

工作等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並報請當地主管機

關核備，不受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休息及休假等

規定限制。 

(二)查服務於非公立醫院之醫師，具備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安全衛生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勞工」

身分，其權益保障固有各法及其附屬法規之適用。

惟醫療保健服務業之受僱醫師尚不適用勞基法，且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又有以適用勞基法等法令為

前提者，仍須回歸各該法令之規定，因此，本院前

調查發現某醫學中心住院醫師發生職業病後，其申

請職業傷害補助、資遣費之發給及公傷假之給予，

均尚無勞基法及該法第 43 條授權訂定之勞工請假

規則，以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25 條之適用，

故所獲之基本權益保障與該院聘用之其他適用勞

基法之勞工相較，顯不相當。 

(三)國內近年來發生數起醫師過勞導致傷病或死亡事

件，引起社會重視，各界對於醫師之工時及其他工

作權益多支持應給予適當保障。勞委會為檢討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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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勞基法之可行性，前於 98 年 11 月 18 日即邀

集勞、雇團體及原衛生署等相關單位進行研商，該

會嗣於 101 年 4 月 18 日召開會議，按會中由國內

醫師或醫院組成團體之發言內容，多認為或不反對

應漸進將住院醫師納入適用勞基法，然此方案迄今

仍未能落實執行。究其原因，按勞委會答復說明表

示，係原衛生署基於維護民眾就醫權益、醫療品質

及病人安全等角度，考量尚涉及醫師工時計算、人

力缺口之替代人力、醫師養成訓練時間、病人就醫

等待時間延長與相關成本投入等配套措施，需相當

時間準備及持續研議。前開原衛生署所提之考量因

素，「醫師人力缺口」實為重要之關鍵，惟本院多

次函詢原衛生署及教育部國內醫師人力有無招募

不足之問題，均表示自 87 年決議醫學系招生名額 1

年合計 1,300 名上限之原則，不宜再擴大；另原衛

生署對於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對於醫院經營造成

之困難，亦未見提出具體事證或量化資料，可見對

於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之配套措施，並未積極建

置。 

(四)另衛福部林次長奏延於本院約詢時表示：「住院醫

師進入勞基法，是贊成的，因為這是潮流，是時勢

所趨」、「癥結在於勞基法第 84 條之 1，…因為我

們不可能回到勞基法的每周 40 小時，但當時沒有

用這條的理由，是有傳言此條文要廢掉，…如果此

條文不廢掉，我們可以早點實施，因為保障他們的

權益，其實就是保障所有國民的醫療品質與安

全」，該部醫事司李司長偉強亦謂：「工作時間這

一塊，如果能經過 84 條之 1 特別解釋醫師工時可

以到 88 小時或什麼時間，其他的我們本來就應該

保障所有的員工」，李司長亦表示將再與相關部會

研討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之議題，並於 102 年 10



 4 

月前將結果函復本院。另據勞委會勞動條件處劉處

長傳名於本院約詢表示：「現在的勞基法第 84 條

之 1，有一些特殊的工作者，可以打破工作時間上

的限制，但要有一定的指引去規範。…醫界會把 on 

call 時間當作不適用勞基法的藉口，希望勞委會解

決候傳的問題，但勞委會認為有一定待命的成分在

內，所以可能要予醫護人員一定的補償。除此之

外，我們認為適用勞基法沒有太大的困難度」、「我

們也針對 84 條之 1 的存廢開過會做了檢討，有幾

點的結論：第一個是 84 條之 1，對有些型態的工作

者，還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不能完全廢掉，我們現

在勞基法的一些條文，比較僵化，比較沒有彈性，

需要一些輔助性的條文…」 

(五)國內目前之基層診所總數約在 2 萬家，診所醫師之

工作性質未必與醫院之醫師相同，其等工作時間固

定，工時認定並無困難；又醫院中之醫師可分為主

治醫師及住院醫師，住院醫師需輪班照顧住院及急

診病人之日數通常多於主治醫師，且其工時較長，

但因工作時間不固定，工時難以認定，更應透過法

律保障住院醫師之基本工作權益。惟國內相關之醫

師或醫院團體多認為或不反對應漸進將住院醫師

納入適用勞基法，勞委會亦認為住院醫師適用勞基

法並無太大困難，衛福部亦表示若得依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對於住院醫師之工作時間予以限制，則住院

醫師住院適用勞基法之保障，係時勢所趨。綜上，

衛福部及勞委會對於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之適用

已有共識，卻因未能積極處理工作時間予以限制之

問題，使住院醫師適用勞基法規定之時程一再延

宕，連帶使渠等獲職業傷害補助、資遣費之發給及

公傷假之權益受有影響，顯有違失。 

二、勞委會及教育部忽視實習醫學生在教學醫院實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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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作、領有報酬」之事實，認定無勞基法及勞工保

險條例之適用，對於實習醫學生之權益及身心安全，

未能提供適當保障，確有怠失： 

(一)按勞基法第 1 條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

發展，特制定本法」，次按同法第 2 條規定：「勞

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再按同

法第 69 條規定：「本法第四章工作時間、休息、

休假，第五章童工、女工，第七章災害補償及其他

勞工保險等有關規定，於技術生準用之。」可知，

適用勞基法者需具備兩種身分之一，其一為從事工

作、獲得薪資之「勞工」，另一為以學習技術為目

的之「技術生」。 

(二)次按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之規定，僱用員工 5 人以

上之私立醫療院所，應予強制參加勞工保險；受僱

於僱用未滿 5 人之私立醫療院所員工，自願加保者

，得準用同條例第 8 條規定自願參加勞保。爰受僱

私立醫療院所之醫師，依上開規定辦理加保。復按

勞委會 81 年 7 月 2 日台 81 勞保 2 字第 19329 號函

規定，關於職業學校學生於實習期間如領有薪資或

報酬，同意以實習機構為投保單位辦理參加勞保。

爰大專實習生如領有薪資或報酬，得依上開函釋規

定參加勞工保險。  

(三)查勞委會之書面說明表示： 

１、實習醫師係指醫學院畢業後，尚未通過醫師考試

並取得醫師證書，仍然於醫院繼續從事實習工

作，並需在醫師指導下執行醫療業務者；醫學系

學生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ost Graduate Year 以

下稱  PGY）之學員，為領有醫師、牙醫師證書

前，在臨床指導教師指導下，先接受一般醫學訓

練者。實習醫師及 PGY 學員既非學生，亦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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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資格，於現行法律規範解釋為「勞工」，有

關工時、休息、休假、災害補償以及保險條件等

完全適用勞基法規定。 

２、實習醫學生為因教學需要，赴提供臨床實作之醫

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進行實習，其與醫院間不

具勞雇關係，非屬勞基法所稱之勞工；另該會為

解決大專校院學生參與校外實習之身分認定疑

義，前於 102 年 4 月 1 日邀集教育部等相關單位

研商，決議勞動基準法之技術生之認定原則，仍

依 97 年會議決議認定，即 1、為學習技能，接受

雇主一定強度的長期訓練；2、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職類；3、非以取得報酬為目的；4、雇主

在訓練和養成能力過程中，有一定的指揮監督

權。另該會表示，依職業訓練法第 11 條第 1 項

規定：「技術生訓練，係事業機構為培養其基層

技術人力，招收 15 歲以上或國民中學畢業之國

民，所實施之訓練。」有關專業醫師之培養與該

條文所稱技術生訓練係「事業機構」為培養其「基

層技術人力」之精神差距甚大。即實習醫學生與

醫院之間無僱傭關係，非屬勞工，雖屬學生身

分，但非技術生，故非勞基法適用對象。 

(四)另按教育部之書面說明表示，該部於 100 年 12 月 6

日召開「研商實習醫學生實習規範第 1 次會議」後

，請勞委會針對實習醫學生納入勞基法及勞保之適

法性予以釋示，勞委會回復之說明（略以）：（實

習醫學生）非屬勞動基準法所稱之勞工，其所領取

之津貼，與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有別，自非屬工資

或報酬。又該部高教司黃司長雈玲於本院約詢時亦

表示：「基本上教育部會尊重勞委會的解釋，但適

不適用勞基法會從幾個面向來看，第一個他領的津

貼是否為薪資，有無對價關係，如果是學習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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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他領的津貼是否為工作所得，從勞委會過去對

工作的定義來看，如果為學習的一環，其實可能不

是屬於薪資的一環。」惟勞委會勞動條件處劉處長

傳名則表示：「以教育部立場，不管是在醫院或其

他單位的實習，整個學程裏，教育部都主張不是從

事工作，…只是發給津貼，教育部都主張這些人都

不是勞基法上的勞工。…就目前來講，如果教育部

認為實習醫學生在醫院中是提供勞務，從事工作，

不管叫津貼、補貼、獎金，如管從事工作，都是薪

資的一部分，不管其名目為何，但這部分要釐清」

、「不管是住院醫師、實習醫師及實習醫學生，我

聽到的情況，尤其是實習醫學生有從事工作的情形

，在勞委會立場，只要在醫療機構，從事工作，獲

得報酬，就應該納入勞基法的保障，我們的立場都

沒有變」。 

(五)綜合上開勞委會及教育部說明實習醫學生非屬勞

基法適用之勞工，其理由不外乎為渠等係於醫師指

導下進行實習，而非從事工作；或謂專業醫師之培

養與技術生訓練係培養「基層技術人力」之精神差

距甚大，故實習醫學生不納入勞基法及勞保之適用

。然而，在國內現行之醫療作業模式，實習醫學生

常被作為醫師人力運用，實際上已提供勞務，且時

有超時工作、或於小夜、大夜值班之情形，以作為

各教學醫院醫師人力不足時之補充人力，並獲得具

有「報酬」性質之廉價津貼。 

(六)為培育優秀醫師從事醫療照護工作，完善周延之實

習訓練乃不容或缺之部分，因醫療照顧產業有其特

殊性，故醫師培養過程中有既存之養成模式及資格

要件，俾以培育稱職、適任之醫師。然而，國內現

行之醫療作業模式，實習醫學生常被作為醫師人力

運用，渠等於實習期間，已實際從事工作，並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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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報酬」性質之津貼，故勞委會勞動條件處劉

處長傳名於本院約詢時表示若釐清實習醫學生在

醫院中有提供勞務，從事工作之情形，無論領取報

酬之名目為津貼、補貼、獎金，均屬薪資之一部分

，就應該納入勞基法的保障。惟長期以來，勞委會

及教育部卻忽視此一事實，認定在臨床指導教師指

導下實習之實習醫師及 PGY 學員為「勞工」，完

全適用勞基法規定，而實習醫學生既非勞工，又不

屬以學習技術為目的之技術生，因此無勞基法之適

用，亦未納入勞工保險，對於實習醫學生之權益及

身心安全，未能提供適當保障，確有怠失。 

 

綜上所述，勞委會及衛福部對於住院醫師納入勞動基準

法之適用已有共識，卻因未能積極處理工作時間予以限制之

問題，使住院醫師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時程一再延宕；又

勞委會及教育部忽視實習醫學生在教學醫院實際「從事工作

、領有報酬」之事實，認定無勞基法及勞工保險條例之適用

，對於實習醫學生之權益及身心安全，未能提供適當保障，

均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送請行政院轉飭

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提案委員：尹祚芊  

李復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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